附件3

2026年度珠海市重点实验室资质认定

（专题三、专题四）申报指南
一、定义
珠海市重点实验室是珠海市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配备先进科研装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基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学科类重点实验室，以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事业单位等为建设主体，重点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二是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以企业为建设主体，重点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关键技术研究。

二、受理对象
珠海市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央部属高校在珠校区、省属三甲医院珠海医院。申报专题二的高校，同一学院当年仅限申报组建1家市重点实验室。申报专题三的单位，当年仅限申报组建1家市重点实验室。申建市重点实验室技术领域与我市已建重点实验室相重复的，原则上不予受理（可在以下链接查询珠海市现有市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https://www.zhuhai.gov.cn/xw/ztjj/kjcx/ggpt/zdsys/content/post_3869649.html。）
三、申报条件

1.珠海市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央部属高校在珠校区、省属三甲医院珠海医院。
2.重点实验室定位和目标清晰、研究方向明确且不与我市已建市重点实验室重复，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和特色且与实验室名称相符合。

3.拥有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术带头人等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固定人员应当在20人以上。

4.具备良好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条件，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相对集中的科研实验场地。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

5.学科类重点实验室成员近3年以依托单位名义主持承担新立项的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不少于1项），归属于依托单位的立项总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企业类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应超过1亿元，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3%（年度研发费用500万元以上的，不受此比例限制）。

6.原则上每家企业在同一技术领域只能申建1家市重点实验室，最多不超过3家；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事业单位等在同一技术领域已建有市重点实验室的不能重复申报。

四、申报材料要求

1.珠海市重点实验室可行性报告。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3.研发场地条件：依托单位提供重点实验室的研发场地说明并加盖公章，明确重点实验室所在位置、面积、场所规划等，附产权证明、租赁协议等。

4.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提供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清单、发票或审计报告，原值（含税）不低于500万元。
5.人员要求：提供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术带头人等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的在职证明材料，包括劳动合同、近3个月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等，以及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提供固定人员（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不少于183天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名单信息表，含姓名、部门、职务、职称、学历、入职年份等信息。
6.经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单位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7.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申报单位年审计报告（需披露研发经费数据）、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审计报告、高企认定研发经费审计报告任意一项即可。
8.申报学科类市重点实验室资质认定时，部分事业单位性质的高校、医疗机构如无法出具审计报告，可提供包含科研经费支出、费用表、经费清单及相关明细的情况说明，并附上相关费用凭据等佐证材料，佐证材料可包含购置合同、支付（付款）凭证、发票、工资发放表等。

9.研发活动材料：提供近三年科研项目（含企业自主立项）、学术交流活动清单，清单应包括项目名称、立项时间、归属于依托单位的立项金额、参与单位、项目简介、进展及成效等，并提供项目立项通知、决议、项目合同（任务书）以及获得成果等佐证材料。
10.产学研合作证明材料：提供近三年产学研合作项目清单（包括项目名称、立项时间、立项金额、参与单位、项目简介、进展及成效等），并提供合作协议、合作成果、经济效益证明材料等。
11.科研成果清单及佐证材料：清单应包括近三年知识产权名称、类型、当前状态（已申请、已受理、已授权、已注册等）、申请日、授权/注册日、授权人等。其中知识产权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被三大数据库（SCI/EI/CPCI-S）检索论文、行业批准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软件著作权、经国家或省审（鉴）定的动植物新品种等。
12.成果转化收入证明材料。成果转化收入是指机构依托自有产权的科技成果以投资转化、成果转让、成果许可、共同转化、作价入股等方式获得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以及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学科类：需提供近三年成果转化清单及佐证材料（含技术服务合同、服务收费凭证等）。企业类：需提供近三年成果转化清单及佐证材料，向外单位转化的，提供技术服务合同及服务收费凭证等；向本单位转化的，提供推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说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13.重点实验室现有的组织框架、规章制度、运行机制等证明材料。
14.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15.已阅知《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书》证明文件并签名。

注：纸质材料采用A4规格页面，双面打印。所有纸质材料需在规定位置签字盖章，保持一致，并加盖骑缝章。
